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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2002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周年報表周年報表周年報表)(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制訂了載於附件的《2002年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規則》(“證監會報表規則證監會報表規則證監會報表規則證監會報表規則”) (第 24
章，附屬法例)第 2 條規定，每名註冊㆟ 1必須向證監會提交周年報表，

而該報表須符合該規則的附表(“附表附表附表附表”)指明的格式及填載附表指明的事
宜。該報表必須在註冊㆟獲註冊的日期以後每年同月同日或該日之前交

到證監會。

3. 該規則第 2 條載有附帶條文。根據該項條文，任何註冊㆟可在事先獲得
證監會同意的情況㆘，呈交證監會指明格式的通知(“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確認其在提交
的對㆖㆒份周年報表內所填載的事宜仍屬正確，以省卻呈報㆒份新的周

年報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 證監會建議：

(a) 修訂附表，以加入若干新的呈報規定；及

(b) 修訂《證監會報表規則》第 2條的附帶條文，以擴大可給予通知以
代替符合指明格式的周年報表的情況。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5. 證監會由 2001年 4月 1日起，實施㆒項持續專業培訓計劃。這項計劃規
定所有註冊個㆟必須每年完成 5 個小時的持續專業培訓，及規定所有機

                                                
1 “註冊㆟”是指根據《證券條例》(第 333章)、《商品交易條例》(第 250章)，或這兩條條例獲註冊
為交易商、交易合夥、交易商代表、投資顧問、投資顧問合夥、投資代表、商品交易商、商品

交易顧問代表、證券保證金融資㆟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代表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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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註冊㆟必須為其職員制訂及提供持續培訓計劃，及利便其職員接受有

關的培訓。

6. 為了利便註冊㆟就有否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作出呈報，及利便證監會
監督持續專業培訓規定有否獲得遵守，證監會建議修訂附表內的周年報

表表格，以加入關於有否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計劃的呈報規定。具體來說，

依據經修訂的表格：

(a) 機構註冊㆟將需要聲明它們有否為其職員落實該培訓計劃，及有否
每年評估有關培訓計劃至少㆒次。它們亦需要就其所有註冊職員是

否已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及其有否保留足夠的記錄作為其已落

實有關計劃及遵守有關規定的證據，作出呈報。

(b) 註冊個㆟將需要聲明他們有否在前㆒公曆年內達到所規定的持續專
業培訓時數，及有否保留足夠的記錄，以作為已遵守有關規定的證

據。

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2條條條條

7. 依據第 2 條，註冊㆟可給予通知確認在其提交的對㆖㆒份周年報表內所
填載的資料仍屬正確，以代替呈交符合附表指明格式的周年報表。目前，

只有參與證監會統㆒周年到期日計劃的註冊㆟，才可以採用簡化的呈報

安排。2

8. 根據統㆒周年到期日計劃：

(a) 機構註冊㆟及其註冊集團公司和職員，都可以採用㆒個統㆒周年到
期日來呈交報表，從而減低註冊㆟的行政負擔，否則註冊㆟便須各

自按其周年到期日呈交報表。

(b) 註冊集團公司和機構註冊㆟的職員只需向機構註冊㆟呈交通知，確
認他們之前所提交的資料仍屬正確。機構註冊㆟會收集這些通知，

並根據這些通知的內容向證監會呈交㆒份符合證監會指明的格式的

單㆒綜合報表。

9. 根據目前第 2 條的附帶條文，簡化呈報安排是可行的。然而，由於證監
會將對附表作出修訂以涵蓋有關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計劃的呈報規定，任

何確認對㆖㆒份周年報表內所填載的資料仍屬正確的通知將會變得不足

                                                
2 任何註冊㆟均可參與統㆒周年到期日計劃。不過，由於獨立經營者或規模較小的公司只有數名

註冊㆟及需呈交的周年報表數量不多，參加計劃的實際作用不大。



3

夠，因為持續專業培訓計劃的呈報規定之前是沒有的。

10. 證監會因而需要修訂《證監會報表規則》第 2 條的附帶條文，以容許參
與為統㆒周年到期日計劃的註冊㆟可以利用通知:

(a) 確認他們在㆖㆒份周年報表內所填載的資料仍屬正確； 及

(b) 就呈報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計劃的規定作出㆒次過的確認。

跟呈交通知的程序㆒樣，機構註冊㆟在收集其註冊集團公司和職員的確

認後，將向證監會呈交㆒份單㆒的綜合報表。

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11. 修訂規則修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規則》，以便：

(a) 在附表內加入有關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新事項；及

(b) 擴大第 2條的附帶條文的適用範圍，以容許註冊㆟即使在附表內加
入了有關持續專業培訓的呈報規定或任何其他新規定之後，仍然可

以繼續採用簡化的呈報安排。

諮詢公眾意見諮詢公眾意見諮詢公眾意見諮詢公眾意見

12. 證監會在㆓零零年㆔月進行了有關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公開諮詢，並在
同年的七月將結果公布。接 在十㆓月，證監會印發了《持牌㆟進行持

續培訓的指引》，通知註冊㆟有關持續培訓的規定及呈報有否遵守有關規

定的程序。持續培訓的規定於㆓零零㆒年㆕月實施以後，證監會於同年

六月更新有關指引。證監會已就發出指引㆒事，向所有機構註冊㆟發出

通知，並向他們寄發指引的修訂版本。

13. 證監會已就建議修訂周年報表及作出聲明的安排查詢業界意見，並沒有
收到相反的意見。㆒如既往，證監會將發信給註冊㆟提醒他們呈交周年

報表(對於統㆒周年到期日計劃的參與者，則提醒他們呈交指明格式的通
知)。證監會將藉有關函件說明各項表格已因為今年實施的持續專業培訓
計劃的新呈報規定而有所改變。

對財務及㆟手方面的影響對財務及㆟手方面的影響對財務及㆟手方面的影響對財務及㆟手方面的影響

14. ㆖述修訂不會對政府在財務或㆟手編制方面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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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5. 修訂規則的生效日期為 2002年 3月 15日。

就該公告作出公布就該公告作出公布就該公告作出公布就該公告作出公布

16. 修訂規則將於 2002年 2月 1日在政府憲報刊登。證監會將會在立法會不
反對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後及新規定生效之前，向註冊㆟發出通

函。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7. 各位立法會議員如對以㆖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840 9209與
證監會法律服務部高級律師穆嘉琳女士或致電 2842 7632 與證監會發牌
科副總監周寶寶女士聯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2年 1月 31日



《《《《2002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周年報表周年報表周年報表周年報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 章)

第 34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02 年 3 月 15 日起實施。

2. 取代規則取代規則取代規則取代規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規則》(第 24 章，附屬法例)

第 2 條現予廢除，代以 ─

　　 “2. 註冊㆟須呈交周年報表註冊㆟須呈交周年報表註冊㆟須呈交周年報表註冊㆟須呈交周年報表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每名註冊人均須向監察委員會呈

交周年報表，而該報表 —

(a) 須於他根據《證券條例》(第 333 章)或《商品交

易條例》(第 250 章)(視屬何情況而定)註冊的日

期以後的每年的同月同日或該日之前送抵監察委

員會；及

(b) 須符合附表指明的格式及載有附表指明的細節。

(2) 任何註冊人或代其行事的人可在事先獲得監察委員會同意

的情況下，給予符合監察委員會批准的格式並述明以下事項的通知，以

代替符合指明格式的周年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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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該註冊人呈交對上一份周年報表的日期後，由

於對附表所作的任何修訂而須向監察委員會呈報

的任何細節；及

(b) 以下細節仍屬正確 —

　(i) 該註冊人呈交的對上一份周年報表載有

的細節；及

 (ii) 根據(a)段呈報的細節。”。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在 F 部分中，在緊接第 37 段之後加入 ─

　　 “G 部分︰持續專業培訓部分︰持續專業培訓部分︰持續專業培訓部分︰持續專業培訓

註冊人如屬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

營”)須填寫第 1 分部。註冊人如屬個人(“註冊個人”) (包括董事、

合夥人、獨資經營 及代表)須填寫第 2 分部。

* 凡任何問題的答案是“無”，請在 D 部分“補充資料”一欄內解釋原

因及提供未能遵守有關規定的詳細資料。

有 無*

第 1 分部︰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

38. 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有否實施培訓

計劃，以滿足其註冊個人的培訓需要

39. 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有否在前一公

曆年內評估其培訓計劃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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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的所有註冊個

人有否在前一公曆年內達到所規定的持續專業

培訓時數

41. 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有否保存足夠

的紀錄，作為其培訓計劃及其註冊個人所參與

的持續專業培訓活動的證據

註︰註冊法團、合夥商行或獨資經營可能會被

要求出示紀錄，以供查閱

第 2 分部︰註冊個人(包括董事、合夥人、獨資經營

及代表)

42. 註冊個人有否在前一公曆年內達到所規定的持

續專業培訓時數

43. 註冊個人有否保留其在前一公曆年內所參與的

所有持續專業培訓活動的足夠紀錄

註︰註冊個人可能會被要求出示紀錄，以供查

閱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沈聯濤

2002 年 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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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規則》(第 24 章，附屬法

例)(“該規則”)第 2 條規定任何註冊人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

察委員會”)呈交周年報表，而該周年報表須以符合該規則的附表指明的格式及

載有該附表指明的細節呈交，或在若干情況下，以符合監察委員會批准的格式的

通知呈交。

2. 該規則第 2 條現予修訂，擴大可給予通知以代替符合指明格式的周年報

表的情況。該附表亦予以修訂，加入關乎註冊人的持續專業培訓責任的新呈報規

定。


